
连日来，杭州市

临安区湍口镇启动春

耕备耕“三服务”活

动，组织农技专家、党

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

头，对种养殖户进行

点对点帮扶，着力解

决种养殖户在春季生

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

困难，指导做好农产

品生产、加工销售、防

灾减灾等工作。

新华社 徐昱 摄

“三服务”到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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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曹威

本报讯 易制毒化学品是合成毒品的主要原材料，

大多属于有毒有害物质，一旦发生泄漏、违规倾倒等情

况，将破坏生态环境，威胁群众生命安全。“衢州是浙江

省易制毒化学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易制毒化学品年产

销用量约占浙江省的1/4。”浙江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

长陈斌表示，针对长期以来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中存在的

数据割裂、流向不明、预警不及时、监管服务不到位等难

点、痛点问题，衢州探索推出“易制毒化学品监管应用”，

为全省、全国全要素监管制毒物品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

经验。

据介绍，“易制毒化学品监管应用”围绕易制毒化学

品出库、经营、运输、使用、销毁等5个全生命周期管理

环节，打造信息一库归集、流向一屏展示、风险一码掌

控、服务一站到底等功能，推动企业、驾驶员和监管部门

等多方协同，确保易制毒化学品流通安全。自2021年7

月22日在衢州市推广运行以来，该应用已接入1050家

企业、3835名从业人员和38种易制毒化学品相关数据

链，帮助企业实现电子化备案，总计节约成本150余

万元。

“这个应用帮助我们从手工台账年代跨越到数字化

时代，既节约了我们的成本，又解决了我们担心的安全

失管漏管、审批繁琐低效等老大难问题。”浙江巨化股份

公司氯碱新材料事业部副总经理邓达军说，以前要检查

一批化学品的销售量和去向，要从一大堆纸质账本中去

查寻，现在只需进入“易制毒化学品监管应用”，就能看

到运输车辆、司机、运输单等信息，“车辆行驶中，系统还

会自动发送车辆行驶轨迹，确保运输过程有迹可循”。

而在运输监管层面，该应用上线后，已监测运输车

辆50371批次、销售记录72313笔、易制毒化学品总量

496.94余万吨，日均汇入数据2万余条。

除了帮助企业减负增效，“易制毒化学品监管应用”

也使政府部门对易制毒品行业监管由经验管控、单一管

控提升为数字智控、全域管控，每年可“解放”监管力量

1000余人次，实现警务、监管效能的提升。

通讯员 芮宣 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 近日，瑞安市陶山镇一家电子烟具店收到

了该市烟草专卖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限期

改正违法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行为，并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9000元。

通过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督促执法部门对

违法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这是

2021年6月1日未成年人保护法将电子烟纳入监管后，

瑞安市检察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又一次探索。

2021年5月，瑞安市检察院陶山检察室主任潘培

东参加陶山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会议时，参会人员关

于“某校学生吸食电子烟”的发言引起了他的关注。会

后，他第一时间赶往该校，向老师和学生了解，发现已

有20余名学生吸食电子烟，且个别学生出现上瘾现

象。“学校附近有好几家电子烟体验店，不仅出售电子

烟给学生，还诱导学生转发微信朋友圈获取优惠。”该

校负责人表示，此前学校和学生家长多次向有关方面

反映情况，但由于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尚未实施，

行政部门只能对售卖电子烟的商铺进行警告。潘培东

还了解到，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后，仍有商铺私下通

过微信等网络销售方式向未成年人贩卖电子烟。

陶山检察室与第八检察部迅速联动，将线索反馈给

瑞安市烟草专卖局。市检察院与市烟草专卖局召开“守

护成长”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并在之后的调查过程中，多

次就取证、监管等问题深入交流。

2021年11月，市检察院向市烟草专卖局公开宣告

送达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我们通过询问学生、

提取学生与涉案商家微信聊天记录和购买转账记录等，

锁定了涉案商铺违法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证据。”

检察机关建议依法查处涉案商铺，加强对电子烟销售

点、烟草专卖销售点的普法教育。

同时，市教育局、市市监局、陶山镇政府、学校等代

表也在公开宣告送达会上，围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

烟侵害提出意见建议。

检察建议书送达后，市烟草专卖局立即开展摸底调

查，全面掌握学校周边零售点及辖区电子烟实体店的基

本情况，建立销售网点档案，建立健全电子烟监管工作

体系，开展动态监管。同时，持续推进校园周边不符合

规定的烟草零售户清退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易制毒化学品监管应用”，
让监管更得心应手

违法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商家受到行政处罚，被责令限期改正 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1年度新闻记者

证核验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电〔2022〕3号）、《新闻记者

证管理办法》要求，我报社对持有记者证人员资格进行严

格审核，现将名单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2022年2

月17日-2月26日。举报电话：浙江法制报社办公室电

话（0571）85310013，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电话（0571）

8705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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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二：饭店

7岁的小吴跟随母亲童某至某餐饮店就餐，后童某自

顾玩手机，小吴拿着店里的水果盘在座椅上旋转，果盘掉

落将大理石桌面砸坏，双方产生纠纷并报警，后多次协商

未果。餐饮店起诉要求赔偿桌面损失1700元，经鄞州法

院调解，双方和解，童某赔偿酒店1000元。

法官说法：带孩子在饭店吃饭，孩子玩耍时不小心砸坏

店里物品，由孩子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监护人举

证证明其已尽到了监护职责，那么可以减轻其责任。该规

定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其受到

的损失能够得到赔偿；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监护人更认真

地履行监护职责，管教好被监护人，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

场景三：游乐场

李某带女儿小小至一个主题公园游玩，小小在玩欢

乐蹦床时，多次从斜坡顶部直接往底部跳，在跳下翻滚过

程中受伤骨折。

原告李某以被告游乐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未尽安全

保障义务为由起诉至鄞州法院，要求被告赔偿3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作为游乐场所经营者，明知从斜坡

顶部直接往底部跳会有安全隐患，未就此隐患采取相应

安全保障措施，对小小的危险行为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就小小所受损害承担相应责任。

李某作为小小的监护人，入园前签订了安全责任告知书，

但未按照被告张贴的入场须知全程陪伴以保障小小安

全，而是一直低头看手机，在小小多次作出危险行为时未

予制止，李某就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依法可减轻被告

的赔偿责任。据此，法院酌情确定被告承担20%赔偿责

任，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游乐场的经营者对其场所内活动的人员负

有安全保障义务，如在经营活动中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

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作为游乐场所的经营

者，其一是要合法经营、证照齐全，并保证所提供的儿童游

乐设施、场所内的设计布置符合保障儿童人身安全的特殊

要求，足以防止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隐患；其二是要配备

专门的、合格的安全保障人员，并尽到谨慎的照顾、保护等

注意义务。此外，未成年人的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

人，对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害负有监护责任，若

未尽监护职责，对损害的发生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场景四：托朋友照看

刘某与陈某系邻居，刘某因急事出门，将6岁的儿子

成成交由陈某帮忙照顾。后陈某带成成到小区门口玩

耍，期间成成将另外一名小朋友打伤，对方要求赔偿。经

法院主持调解，刘某和陈某分别向对方支付了部分赔

偿款。

法官说法：现实生活中，监护人将子女委托他人临时

照管的情形普遍存在，但委托他人监护并非监护关系的

转移，在此期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还应由监护人承担，监护人的职责

并不由此而减轻。因为受托人仅仅是代为履行监护人的

部分监护职责，若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

受托的邻居在照看期间存在过错，也应按照过错承担相

应的责任。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